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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证券代码：000040     公告编号：2012-10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丙方 指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宝安地产、目标公司、

目标企业 

指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宝安控股 指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持有本公司

股份 92,962,319 股，占总股本 19.80%，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中国宝安集团、甲方 指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宝

安控股之控股股东。 

中国宝安投资、乙方 指中国宝安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一、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简介 

为推进公司在深莞惠区域内的房地产项目战略布局，同时为解决

公司与第一大股东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中国

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惠州地区存在的同城同业竞争，宝安鸿基地

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与第一大股

东之控股股东——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宝安

集团”）及中国宝安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拟签署《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以 17000 万元受让惠州宝安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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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宝安地产”）100%股权，其中以 16966

万元受让中国宝安集团所持 99.8%的惠州宝安地产股权，以 34 万元

受让中国宝安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所持 0.2%的惠州宝安地产股权。 

中国宝安集团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之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陈泰

泉、钟征宇先生在中国宝安集团担任董事、高管；公司董事郭山清先

生在中国宝安投资担任董事，故中国宝安集团、中国宝安投资均与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股权受让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二）相关决策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于 2012年 4月 19日经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审议

通过；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4 月 24 日经第六届董事局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董事陈泰泉、钟征宇、郭山清、贺雪琴先生因在中国宝安集

团或其下属企业任职，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

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股东

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未达《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标准，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交易对方情况 

交易对方一：中国宝安集团 

（一）注册情况： 

成立日期：1990 年 10 月 

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1002 号宝安广场 A 座 28、29 层 

法定代表人：陈政立 

注册资本： 109075.0529 万元 

企业类型：上市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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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投资兴办工业，引进三来一补；进出口贸易业务（按

深贸管审证第 094号文规定办理）；房地产开发，仓

储、运输、酒店等服务业，文化业（以上各项须政府

有关部门或领取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税务登记证号码： 44030019219665X    

股东持股结构： 

 

 

 

          11.96％                    6.23％                       81.81% 

 

 

                  

 

 

（二）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12年3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204,838.80 1,178,562.95 

负债总额 785,711.48 766,539.82 

净资产 267,620.44 264,922.91 

 2012年1－3月 2011年度 

营业收入 73,857.42 406,525.57 

营业利润 9,672.38 49,065.08 

净利润 3,275.31 26,992.33 

 

 （三）中国宝安集团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止2012年3月31日，中国宝安控股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92,962,319股（占总股本19.80%），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宝安

集团为其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陈泰泉、钟征宇先生在中国宝安集团担

其他股东 
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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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董事、高管，中国宝安集团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二：中国宝安投资 

（一）工商登记注册情况： 

成立日期：1996 年 9 月 

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宝安广场 A 座 28 层 2805室 

法定代表人：张渠 

注册资本： 102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股东持股结构：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79% 

深圳市恒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21% 

               

（二）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12年3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3,828.23 13,836.17 

负债总额 15,328.83 15,328.83 

净资产 -1,500.60 -1,492.66 

 2012年1－3月 2011年度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7.94 -1048.31 

净利润 -7.94 -1048.31 

 

（三）中国宝安投资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郭山清先生在中国宝安投资担任董事，中国宝安投资与

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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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05 年 4 月 

地址：惠州市鹅岭南路古塘坳四号车间 

法定代表人：范鸿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普通住宅的房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

经营）；销售建筑及装饰材料。  

税务登记证号码：   

股东持股结构：中国宝安集团持股 99.8% 

              中国宝安投资持股 0.2% 

 

2、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

指标（经审计）                           

         单位：元 

 2012年2月29日 201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18,724,280.59 716,019,936.49 

负债总额  592,490,749.54   588,590,986.50  

应收账款 25,863,618.00 29,949,579.00 

预付款项 42,114,102.93 43,180,872.93 

其他应收款 11,735,340.38 13,905,417.53 

存货 618,921,951.35 595,415,636.20 

固定资产 9,551,615.83 9,639,754.63 

应付账款  46,205,701.40   45,596,012.03  

其他应付款  470,254,686.17   465,291,995.03  

净资产  126,233,531.05   127,428,949.99  

 2012年1-2月 2011年度 

营业收入 995,623.00 125,961,536.00 

营业利润 -1,195,418.94 11,140,724.44 

净利润 -1,195,418.94 11,220,724.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16,668.54 -14,582,36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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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受让惠州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是否存在权

利受限情况的说明 

中国宝安集团、中国宝安投资承诺对其持有的惠州宝安地产之股

权享有完全处分权，没有附带任何或有负债或其他潜在责任或义务，

亦不存在针对该等股权的任何诉讼、仲裁或争议等。 

 

4、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目前开发房地产项目情况及

土地储备 

（1）房地产项目情况 

该公司已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有宝安·山水江南、宝安·山水龙城

两个项目，总开发面积约为 45万㎡，已销售面积约 9万㎡。宝安·山

水江南项目分二期开发，一期已竣工入伙，二期已完成竣工验收，计

划于 2012 年 4 月底办理入伙。宝安·山水龙城项目为在建项目，正处

于主体和展示区施工阶段。 

宝安·山水江南 

项目分一、二期进行开发。一期总建筑面积约 12万㎡，可售面积

约 8 万㎡，项目于 2008 年 8月份办理入伙。目前住宅部分已基本销售

完毕。二期总建筑面积约 2.3 万㎡，可售面积约 1.8 万㎡，目前已销

售约三分之一。 

宝安·山水龙城 

项目为“别墅+高层”建筑型式，占地面积 11.4 万㎡，总建筑面积

约30万㎡，可售面积约 22 万㎡。 

（2）土地储备 

惠州宝安地产公司目前储备的土地有三栋坦陂 13 万㎡商住用地

和小金项目 5.5万㎡工业用地。 

三栋坦陂地块 

该地块位于惠州市惠城区南部新城片区，总占地面积 13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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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属性为商住用地，惠州宝安地产于 2010 年 11 月已取得该地块全部

土地使用权证。该地块将采取合作开发模式。 

小金口项目 

小金口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26 万㎡，现已取得 55170 ㎡的工业用地

使用权证。惠州宝安地产公司已与合作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对小金口

项目进行合作开发。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受（转）让关联交易事项以惠州宝安地产经审计、评估

后的净资产值为定价依据，协商确定股权受（转）让价格为17000万

元。 

惠州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审计、评估情况 

（1）审计情况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惠

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审计，并对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截止2012年2月29日资产负债表、2012年1-2月利润表、所有者

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附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惠州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

务指标见前述“三、1、（2）”。 

 

（2）评估结果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

估价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截止基准日 2012 年 2月 29 日，惠州市宝安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明细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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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B-A D=C/A× 100 

流动资产 1 70,916.76 74,639.23 3,722.47 5.25 

非流动资产 2 955.67 1,563.20 607.53 63.57 

其中：固定资产 8 955.16 1,562.69 607.53 63.61 

资产总计 20 71,872.43 76,202.43 4,330.00 6.02 

流动负债 21 59,249.07 59,249.07 - - 

负债总计 23 59,249.07 59,249.07 - - 

净 资 产 24 12,623.36 16,953.36 4,330.00 34.30 

 

（3）评估方法选择 

1.对于市场法的应用分析 

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评价评估对象的现行公平市

场价值，它具有评估角度和评估途径直接、评估过程直观、评估数据

直接取材于市场、评估结果说服力强的特点。但由于目前缺乏一个充

分发展、活跃的资本市场，缺少与评估对象相似的三个以上的参考企

业，故本次评估不采纳市场法。 

2.对于收益法的应用分析 

使用收益法应具备以下三个前提条件：①被评估企业具有持续经

营的基础和条件。②经营与收益之间存有较稳定的关系。③未来收益

及风险能够预测及可量化。针对目标企业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具体情况。针对目标企业的情况，企业于评估基准日时虽然有

已建成的山水江南一期及山水江南二期项目，但山水江南一期仅剩一

套住宅未售，山水江南二期也已销售约三分之一，该项目在未来较短

期限内即将销售完毕，除此之外，企业仅有去年刚动工的山水龙城项

目，土地储备仅有坦陂土地为商住用地，可用于开发，小金口土地用

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宝安江南城也将被政府征收，企业在未来的现金

流无法预计，故本次评估不采用收益法。 

3.对于资产基础法的应用分析 

对于有形资产而言，资产基础法以账面值为基础，只要账面值记

录准确，使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相对容易准确，由于资产基础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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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从资产成本的角度出发，以各单项资产及负债

的市场价值（或其他价值类型）替代其历史成本，并在各单项资产评

估值加和的基础上扣减负债评估值，从而得到企业净资产的价值。 

综合分析后，最终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本项目的评估方法。 

 

（4）评估增值说明 

1、存货的评估 

存货账面值 618,921,951.35 元，评估值 660,816,435.77 ，评估增

值 41,894,484.42，评估增值率 6.77%。 

根据委估资产的特点，确定对已完成开发在售的存货-开发产品

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根据项目销售的实际情况减去销售

费用和全部税金及适当税后利润确定评估值。对存货-开发成本中的

小金口工业用地采用市场法评估，对存货-开发成本中的坦陂土地采

用假设开发法评估，对存货-开发成本中的山水龙城项目采用假设开

发法评估，对存货-开发成本中的宝安·江南城土地，已与政府签订

了土地征收协议，且已与合作开发方签订了补充协议，政府土地征收

补偿款与账成值的差额由合作方补偿，本次按账面值确认。 

存货评估方法选用情况如下：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评估方法 

山水江南一期住宅 2,211,403.04 1,936,944.00 -274,459.04 -12.41  市场法 

山水江南一期公寓 1,047,762.22 713,975.00 -333,787.22 -31.86  市场法 

山水江南一期车位 12,974,800.00 18,467,000.00 5,492,200.00 42.33  市场法 

山水江南二期住宅 
72,478,415.21 

58,503,335.00 
-4,021,680.21 -5.55  

市场法 

山水江南二期车位 9,953,400.00 市场法 

宝安江南城土地 18,410,286.60 18,410,286.60 - - 按账面值确认 

小金口土地 10,015,416.33 22,068,000.00 12,052,583.67  120.34  市场法 

山水龙城项目 396,921,301.08 417,951,492.00 21,030,190.92  5.30  假设开发法 

坦陂土地  104,862,566.87 112,812,003.17 7,949,436.30  7.58  假设开发法 

存货评估增值主要原因： 

1、车位增值主要原因是评估以市场价值扣除相关销售税费及部分利润后作



 

10 

为评估结果，企业以实际发生成本记账，市场价值远远高于企业实际发生成本，

造成车库增值。 

2、小金口土地增值较大，主要是企业取得成本较低，土地市场较企业取得

时出现较大涨幅，另外本次评估时未能考虑合惠州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惠

州市威力达集团有限公司签有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对土地价值的影响，造成土地价

值的增值较大。 

3、山水龙城为房地产开发成本，为企业按实际发生成本记账，土地取得成

本较低，同时评估时，房地产价格出现较大涨幅，因此开发成本出现较大增值所

致。 

4、坦陂土地增值原因主要是企业取得成本较低，土地市场较企业取得时出

现较大涨幅，根据惠州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惠州市金源发实业有限公司的

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由双方共同开发，本次评估以将来完成开发的前提下，评

估结果以惠州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占的比例确认评估值，因此出现增值。 

具体方法分述如下： 

市场法 

市场法是将待估房地产与同一时期、同一供求范围内结构相同用

途相同的三个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房地产的成交价格作适

当的修正、调整，以经修正后的比准价格作为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

格或价值的一种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价格=参照交易案例售价×交易情况因素修正系数×交

易日期修正系数×区域因素修正系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假设开发法 

假设开发法是预计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的价值，扣除预计的正常

开发成本、税费和利润等，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

的方法。 

土地价格=项目总开发价值-建筑总成本-管理费-利息-投资利润-

销售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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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定资产的评估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账面净值 9,128,300.00 元，评估值

15,075,800.00元，评估增值 5,947,500.00 元，增值率 65.15%。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的评估采用收益法。 

收益法是运用适当的资本化率，将预期的估价对象房地产未来各

期的正常纯收益折算到估价时点上的现值，求其之和来确定估价对象

房地产价格的一种估价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公式 V=a/r [1-1/(1+r) N] 

 其中:V ── 房地产价格 

 a ── 房地产纯收益 

 r ── 资本化率 

 n ── 剩余使用年限 

房屋建筑物评估方法选用情况如下：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评估方法 

山水江南公馆 9,128,300.00 15,075,800.00 5,947,500.00 65.15% 收益法 

房屋建筑物增值主要原因是：账面价值是房地产开发成本，为企业按实际发

生成本记账，取得成本较低，本次评估根据房屋建筑物的实际办公用途，参照写

字楼的租金收益，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因此出现较大增值所致。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价款和支付方式  

1、经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并确认，甲方转让其 99.8％股权予丙

方，丙方应支付甲方股权转让款 16,966 万元；乙方转让其 0.2％股

权予丙方，丙方应支付乙方股权转让款 34万元。 

   2、经协商，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并确认，上述全部股权转让总

价款合计人民币 17,000 万元；乙方委托甲方代收其应向丙方应收的

款项，丙方将应付给乙方的款项支付给甲方即视为丙方完成了支付义

务，甲方与乙方之间的债权债务与丙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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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议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丙方应向甲方支付上述全部股权转

让总价款（含乙方委托甲方收取的股权转让款）的一半，即人民币  

8,500 万元；余款人民币 8,500 万元，丙方应当在本协议生效后 180

日内付清（其中，本协议生效后 90 日内付余款的一半，即人民币 

4,250 万元，协议生效后 180日内余款全部付清）。 

（二）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自各方签章之日成立，自甲、乙、丙各方股东会批准并作出

有效决议后生效。 

（三）股权变更手续 

  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甲、乙方

办理完毕股权转让所需的一切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特别约定条款 

目标公司原对内、对外签订的相关合同、协议等在股权转让后仍

然继续履行，如因特殊情况下不能履行的，须征得合同对方同意或经

双方协商一致方可解除义务。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截止2012年2月29日，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欠其股

东中国宝安集团往来款净额共计人民币439,689,009.65元，其中应付

中国宝安集团445,451,863.74元，应收中国宝安集团下属子公司广东

药博园开发有限公司3,702,701.43元，应收中国宝安集团下属子公司

深圳市恒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2,060,152.66元。公司承

诺：“自我公司成为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之日起，由

我公司或者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每季度向贵公司等额支

付，一年内全部付清。” 

2、惠州宝安地产为中国宝安集团1.2亿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解除 

2011年7月14日，因中国宝安集团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贷款人民币1.2亿元，贷款期限 2011年7月18日至2012年7月18



 

13 

日，惠州宝安地产以土地使用权（惠府国用2011第13021700674号、

惠府国用2010第13021200001号、惠府国用2009第13021020013号）为

该笔贷款提供了担保。中国宝安集团承诺“自公司成为惠州宝安地产

股东之日起四个月内，中国宝安集团完成解除惠州宝安地产的抵押担

保义务”。 

因本次交易产生的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将履行对外担保的程

序及披露义务。 

3、中国宝安集团为惠州宝安地产7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解除 

2010年中国宝安集团因惠州宝安地产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惠州市分行贷款，与该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该贷

款承担保证责任，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7000万元整。现因我

司受让中国宝安集团持有的惠州宝安地产股权，我公司承诺“自我公

司成为惠州宝安地产股东之日起四个月内，我公司完成解除中国宝安

集团对该笔贷款的保证担保义务”。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受让事项有利于消除公司与大股东的控股股东之间同

城同业竞争的影响，有利于推进公司深莞惠的战略布局，加大在惠州

片区的房地产业务拓展。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可获得储备土地和“短平

快”的项目，能在短时间内扩大开发规模，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有利于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 

本年初至披露日，公司未与中国宝安集团、中国宝安投资发生关

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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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

立董事对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考察，了解了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相关资料和背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四名独立董事

陈伟强、徐志新、陈凤娇、何祥增事前认可。独立董事陈伟强、徐志

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四名关联董事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时回避表决，程序合法。 

2、本次交易有利于逐步解决公司与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惠州地区存在的同业竞争，推进公司在深莞惠区域内的房地产战略

布局。 

3、为本次股权转（受）让事项提供审计、评估的机构具有专业

资质及证券从业资格；出具的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评

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过程综合考虑了市场评估过程中通用的

惯例或准则，评估机构在评估方法选取方面，综合考虑了标的资产行

业特点和资产的实际状况，本次股权转（受）让价格以评估结果作为

参考，不损害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十、备查文件 

1、《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2、审计报告（深鹏所审字[2012]0802 号） 

3、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拟股权交易所涉及的惠州市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深国众联评报字（2012）第 3-0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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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第六届董事局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O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